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7 个全国近视防控
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重要指

示精神，推动各地全面落实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

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《教

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

工作的意见》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全国综合防控

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持续营造近

视防控宣传教育氛围，我部决定开展第 7 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

育月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注重行为干预，融入日常生活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3 年 9 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总结评估与谋划推进相结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

教体艺厅函〔2023〕2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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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校和幼儿园要高度重视、统筹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，

总结评估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实施五年来的工

作进展与成效，掌握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，聚焦重点难点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利用秋季学期开学，有针对性地部署开展第 7 个全国

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充分利用科普宣传

素材，通过开学第一堂视力健康课、主题班会、知识技能竞赛等

活动，深入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宣传教育，促进学生自觉爱眼

护眼意识提升。

（二）关口前移与防控高度近视相结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

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要积极探索构建家校社宣传教育共育模式，突

出管理跟进和服务保障，把幼儿园作为近视防控“第一道关口”，

通过宣传教育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，控制幼儿和小学

低年级段近视发生率。进一步强化学生、家长和教师对高度近视、

病理性近视的科学认知，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速度，避免发

展成为高度近视。引导家长提高家庭眼保健意识，推动家长履行

近视防控责任，以身作则，共同控制“视屏时间”，增加户外运

动，营造家庭爱眼护眼氛围。

（三）预防干预与融入日常相结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

小学校要进一步强化中小学生手机、作业、睡眠、读物、体质

“五项管理”，改善视觉环境。中小学校要科学合理分配使用电

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，引导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养成良好的学习

和用眼卫生习惯。健全作业管理机制，严控书面作业总量，切实

发挥好作业育人功能，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。引导学生课

间走出教室活动、远眺，保障学生每天校内、校外各 1 个小时体

育活动时间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学生校内户外活动达到 2 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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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落实《3—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，保证儿童每天 2
小时以上户外活动，寄宿制幼儿园户外活动不少于 3 小时，其中

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。家庭、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为儿童提

供营养均衡、有益于视力健康的膳食，促进视力保护。

（四）多方协作与深化宣教相结合。突出政府主导，进一步

发挥统筹协调，深化联动格局，加强配合，协同推进，形成合力。

做实协同机制，提高履责效能，推动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、教师、

儿童青少年、家长、医疗卫生机构、专家、媒体等社会多方面积

极行动。落实《学前、小学、中学等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》要

求，拓展宣传教育渠道，创新宣传教育形式，既宣传近视防控知

识和技能，又引导儿童青少年主动获取视力健康信息。充分发挥

全国和地方近视防控宣讲团作用，组织集体备课，深入基层特别

是农村学校开展针对性宣讲。

（五）明确责任与加强交流相结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

小学校和幼儿园要做好秋季学期近视防控工作部署，明确和细化

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、校领导、班主任、教师、校医（保健教

师）、班级学生视力健康委员、家长代表等多方职责。面向班主

任、教师、校医（保健教师）、班级学生视力健康委员，开展班

级日常视力健康管理工作和学生用眼行为规范培训。组织地区间、

学校间近视防控经验交流，充分发挥全国和地方近视防控改革试

验试点地区和示范学校引领作用，以点带面，持续推进近视防控

工作。

（六）规范服务与守住底线相结合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中

小学校和幼儿园要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控相关服

务，严禁无资质机构借宣传教育月入校开展宣传活动和视力检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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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借宣传教育月名义发布或变相发布商业广

告。
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组织开展第 7
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，认真总结做法、成效和经验，

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将第 7 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工作

总结报送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

室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　　联系人及电话：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樊泽民 李 涛 

010-66096231
电子邮箱：jsfk@moe.edu.cn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3 年 8 月 22 日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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